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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5-068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补选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一、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离任情况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收到董事、

副总经理吴亚飚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吴亚飚先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以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吴亚飚先生原定的董

事任期为 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6 年 10 月 19 日，副总经理任期为 2023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6 年 10月 19日，其辞任自公司收到辞职报告之日生效。辞任后，吴亚飚先生

继续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担任相关职务。

吴亚飚先生的辞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吴亚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201,061股，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为确保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同意选举吴亚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吴亚飚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职工代表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吴

亚飚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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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补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为确保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吴亚飚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四、备查文件

1、吴亚飚先生的辞职报告；

2、公司 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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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职工代表董事吴亚飚先生简历

吴亚飚先生，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1993年毕

业于厦门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专业，获学士学位。1997 年 2月至今历任北京天融

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及副总经理；2018 年 1月至今任北京

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 10月至今历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及副总经理、

职工代表董事。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核心研发人员，承担及参与了十余项国家部委科研及产业化项目。

其中，作为“信息审计系统”核心研发人员，获得北京市 1999 年科技进步三等奖；作

为“NGFW2000”项目负责人，获得北京市 2000年科技进步三等奖；作为“面向互联

网开放环境的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核心研发人员，获得 2017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吴亚飚先生不曾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单位工作；不

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

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申请查询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无违法违规信息及不

良诚信信息记录；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持股 5%以上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亚飚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8,201,061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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